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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会议服务协议          

合同编号：合（华南）字[2017]12-01号

会议服务协议

甲方：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乙方系依法设立、具备相关会务组织和安排经营资质的公司，具备签署本协议的法定资格，为便于甲方日常会务活动的组织安排和具体开展，甲方特委托乙方代为组织、承办会务服务相关事宜。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代为组织、承办甲方会务服务（业务研讨会、投资策略会、业务培训会等）相关事宜，本着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本协议，以资共同遵照执行。

一、会务基本信息

1、会议名称：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理财经理投资交流会
2、会议时间：甲方于2018年1月13-14日开会。 

3、参加人数：15人

4、会议地点：深圳大梅沙京基海湾酒店
二、乙方提供的整体会务服务内容及流程

（一）会务服务内容

1、会务整体策划、设计。

2、全程会议操作、跟踪。

3、会后整体安排。

（二）会务服务流程

1、会前准备：具体包括派专人协助甲方进行会场实地考察，并代为租定会议场地；代订会议所需车辆，并安排参会人员的接车工作；代订会议所需的投影、音响、灯光、摄影等设备；制作会议提示牌、水牌和席位卡等物料；提供平面及立体会场设计等全部会前准备工作；准备会议所需参考资料；定制、采购入场宣传品；负责采购会议所需茶点及食品等。

2、会中服务：提供会议期间的后勤保障工作和外围的协调服务，并负责维护会场秩序；免费提供经验丰富的接待人员全天协助会务工作；负责分发会议所需参考资料等；根据甲方安排，提供摄影摄像等服务。

3、会后安排：协助甲方处理会后事宜，具体负责参会人员的迎送、整理会场等各项工作。
三、会务费用（预算）

（一）交通费用

本次会议活动采用如下交通运输方式：

    大巴： 广州 至 深圳 往返大巴接送 7600元/车* 1车，共计： 7600元

（二）住宿费用 

1、本次会议乙方代甲方预订15间房

2、房价为标准间1200元/间/天， 1天费用共计：18000元

（三）餐饮费用

1、会议工作餐标准（早餐包含在 酒店住房费用内）为：中餐120元/人，晚餐150元/人，共安排2中餐，1晚餐

共计：390元/人*15人=5850元
2、会议工作餐由住宿酒店餐厅提供，并由甲方签字认可。

3、用餐时间：午餐12：00、晚餐18：00。
（四）会议相关费用

1、乙方于 1月13日至14日为甲方办理会场租用事宜，并负责会场布置及会中的相关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音响、话筒、绿色植物、茶水服务。

2、会议室收费标准为：4500元/天*2天=9000元

3、茶歇：400元/天* 2天=800元 

4、会议材料（如有）：18.2元/人*15人=273元    

上述（一）至（四）项下全部费用共计：41523元整 （大写：人民币肆万壹仟伍佰贰拾叁元整）

四、费用结算方式
甲乙双方同意对本协议项下的费用按如下方式进行结算：

（一）先由乙方垫付，会后根据实际费用统一结算

1、本次会议的相关费用由乙方先行垫付，乙方对垫付部分的费用应保留相应的凭证资料以供甲方进行核对确认。

2、本次会议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本次会议的费用结算报告和费用结算明细，甲方在收到结算报告及结算明细后应就其中列明的费用金额与乙方进行确认，如实际费用超过预算费用的，乙方需向甲方说明超出费用的具体情况并由甲方进行确认。双方最终签字确认后的金额为会议费用实际金额。

双方就会议费用实际金额确认无误后，由乙方向甲方出具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本次会议实际费用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二）甲方依据合同支付的所有款项均为含税价（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除此之外，甲方无义务向乙方额外补偿或支付任何税款或价款。
（三）乙方承诺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形式与内容均合法、有效、完整、准确，若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不及时或不规范，甲方有权延期支付应付款项直至乙方开具合规的票据之日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如乙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无效虚假发票或发生延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税金、附加费、罚金、滞纳金和法律费用等。
（四）乙方需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日起15日内将票据送达至甲方，甲方签收之日为送达之日。乙方开具的发票不合格，应在接到甲方要求之日起10日内重新开具合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送达至甲方，送达日期以甲方签收日期为准，如因逾期送达导致甲方无法抵扣的，乙方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五）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收款单位：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账号：110060744018010049796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如因乙方上述账户存在问题，致使甲方无法按期付款的，甲方不承担延期支付的责任。

（六）甲方账户信息如下：

甲方名称：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101157503035375
银行户名：03337700040067642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昌支行
联系电话：021-61009898
五、违约责任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在本协议履行期间内，未经一方书面同意，另一方不得擅自解除本协议。否则，须向守约方承担至违约日已发生会务费用的3 %的标准的违约金。同时，该擅自解除协议之行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超过上述违约金的，受损方有权要求解约方继续赔偿相应的实际损失。

2、非因乙方过错，甲方未按约定时间付款的，应以该逾期支付费用金额的0.1%每日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但因甲方公司内部结算制度所限，确实无法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付款的除外。
3、甲方无故取消会务安排的，需提前5日书面通知乙方，因甲方未及时通知乙方造成乙方损失的，应对乙方的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4、乙方无故拒绝甲方委托，且怠于通知甲方，致甲方遭受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退还甲方已支付的预付款与实际已发生费用之间的差额。
5、乙方未根据甲方对会务活动的具体要求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会务服务的，应以当期应付款金额的3 %的违约金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且，若实际损失超过上述违约金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赔偿相应的实际损失。
6、因乙方泄露甲方的商业秘密而导致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对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7、乙方未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开具发票不合格的，应重新开具符合法律法规规范的发票。如乙方无法重新开具发票或开具发票与合同要求不符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支付相当于合同价款[  ]%的违约金，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8、乙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开具、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乙方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乙方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未能通过税务部门认证，应按照甲方要求采取重新开具发票等救济措施，如造成甲方不能抵扣的，乙方应支付相当于合同价款[  ]%的违约金，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六、责任免除

（一）不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

1、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及时通知对方，并提供事故详情及不能履约的有效证明材料。

因一方殆于通知另一方而导致损失扩大的，殆于通知方应就损失扩大部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不可抗力是指协议双方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情形，包括地震、水灾、火灾、旱灾、暴风雪、战争、政府禁令、罢工等情形。
（二）乙方在会务问题发生前后已采取以下措施，可减轻或者免除责任

1、问题发生后乙方已采取善后处理措施的；

2、对安全状况已事先对会务者给予说明、提醒、劝诫、警告的；

3、由甲方或甲方人员自身过错造成的问题。
七、争议解决方式

与履行本协议有关的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根据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八、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到会议结束日止。本协议未尽事谊，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可签署补充协议。
九、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双方就本《会议服务协议》的签署页）

甲方：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9楼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12层1510内002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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